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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榕政办规〔2024〕16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福州市推进高质量发展

做好工业节能降耗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《福州市推进高质量发展做好工业节能降耗工作实施方

案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4 年 5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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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推进高质量发展
做好工业节能降耗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扎实做

好节能降耗工作，努力实现工业绿色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紧扣能耗强度、增量优化、存量挖掘、对标对表，深入

推进工业领域节能降耗，进一步提高钢铁、化工、建材等重

点行业的节能降耗水平，到 2025 年，钢铁、平板玻璃、合成

氨等重点行业产能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比例超过 30%，能耗

强度持续下降，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20

年下降 14%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优化新增项目

1.严把项目准入门槛。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领域，着

力招引实施产出高资源消耗小的项目。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

目盲目发展，严格落实钢铁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电解铝等行

业新建、扩建项目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，推进高耗能行业延

伸产业链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。严把新上工业项目能效水平

准入线，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，工业重点领



— 3 —

域新上项目应对照能效标杆水平建设实施，重点用能产品设

备能效应达到能效先进水平。[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）区人民

政府和高新区管委会，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招商服务中

心。以下均需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和高新区管委会落实，

不再一一列出]

2.强化项目预审环节。对全市完成“十四五”能耗强度

下降目标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，节能评审时审查机关必须征

求属地政府节能管理部门的意见，未完成能耗序时进度的县

（市）区要从存量项目中挖掘节能量，实施新增项目能耗减

量替代，进一步把控“十四五”高耗能项目用能需求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）

3.建设新型绿色能源。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

地方能耗强度和总量考核的政策，大力发展风能、太阳能、

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，加快推进光伏开发试点建设，实施

“光伏+工业”“光伏+基础设施”“光伏+公共建设”“光伏+

农业”行业，力争 2025 年较 2023 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 100

万千瓦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）

4.加强项目监督管理。每季度对“两高”项目进行全面

排查，建立全市在建、拟建“两高”项目清单，科学评估，

动态跟踪，实行分类处置。属地政府应加强对高耗能项目进

行事中事后监管，若节能审查未获得通过，擅自开工建设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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擅自投入生产、使用的项目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罚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生态环境局）

（二）挖掘存量空间

1.提升存量能效水平。参照《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

平和基准水平（2023 年版）》和《福建省工业能效指南（2023

年版）》，对能效清单目录实行动态更新管理，对能效低于基

准水平的存量项目，要及时进行预警，督促整改，在规定时

限内将能效改造升级到基准水平以上，对于不能按期改造完

毕的项目要进行淘汰；能效介于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之间的，

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开展改造，向标杆水平迈进；能效水平已

达到标杆水平的企业要求对标国家级、省级能效领跑者，培

育其遴选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，强化以节能降碳为导向的激

励约束机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）

2.推进节能技术改造。聚焦钢铁、化工、建材等重点行

业，以年综合能耗 10000 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为重点，组织

实施专项节能诊断服务，挖掘企业节能降耗潜力，建立节能

诊断改造项目库。各县（市）区、高新区按照属地原则督促

企业按照节能诊断后的节能降耗任务和完成年度，制定周密

细致的具体技术改造方案，明确推进步骤、技术方案、时间

节点、总体成效等具体落实措施，跟踪实施进展，强化诊断

结果应用，推动实施一批节能降耗技术改造项目。（责任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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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工信局）

3.加强能耗在线监测。健全能耗在线监测系统能耗数据

跟踪、监测、分析机制，夯实能耗占比大的重点用能企业能

源利用情况，每季度分析研究形成能耗能效监测报告，督促

重点用能企业做好日常监测管理，要求辖区内断网或数据异

常的重点用能单位及时整改到位，不按规定开展能耗在线监

测系统工作的，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罚；同时不得申请省、市

节能和循环经济专项资金和绿色制造项目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

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
4.加大节能监管力度。强化节能监察队伍和体制机制建

设，加强常态化日常监察，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专项

监察工作，发现违法违规用能行为的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罚。

综合运用行政处罚、信用惩戒、阶梯电价等手段，强化节能

执法的刚性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市场

监管局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责任落实。全市围绕能耗强度下降总目标，

分解各县（市）区、高新区 2024 年能耗强度下降工作目标。

紧扣规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增速，将各县（市）区、高新

区规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增速列入《福州市“工业提振”

三年专项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）》综合考评，健全完善通报、



— 6 —

调度、“红黄牌”预警工作机制，加强上下沟通协调，做好分

析研判，加大统计核查。

进一步强化属地责任，鼓励各县（市）区、高新区在融

资、用地、环保等方面制定差别政策，倒逼落后产能退出市

场，提高全市整体能耗产出水平。通过优化增量、控制存量

和淘汰能耗贡献率低、安全隐患大、环保水平低的企业等措

施完成能耗指标，允许能耗强度或总量指标存在难度的县

（市）区，向能耗强度和总量指标达到序时进度要求的县（市）

区开展能耗指标协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统计局、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金融局）

（二）加强政策支持。统筹省、市节能循环经济财政资

金，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，优先支持列入节能诊断清单

的节能改造项目，对于按期完成节能诊断任务的项目，年节

能量达 50 吨标准煤以上的，再给予 50 元/吨标准煤奖励，封

顶 50 万元，可与省、市已有的节能技术改造专项奖励政策叠

加享受。对 2024 年、2025 年单位产值能耗比上一年度下降

5%以上（含）的工业企业，按照工业企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

为 10 万吨标准煤（含）、5 万吨（含）-10 万吨标准煤、1 万

吨（含）-5 万吨标准煤分三个档次给予 30 万元、20 万元、

10 万元奖励。县区可参照制定出台奖励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工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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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业务培训。充分利用原料用能不纳入能耗“双

控”考核的政策，加大对各县（市）区、高新区节能主管部

门、节能监察执法机构、重点用能企业等培训力度，提高统

计数据质量，指导用能企业按要求开展原料用能统计核算，

做好原料用能数据运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统计局）

（四）加强宣传交流。充分利用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、新

闻媒体等宣传交流渠道，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，传播普及

绿色生产、低碳环保理念，营造全社会节约用能的良好氛围。

遴选重点行业能效水平突出企业，形成一批可借鉴、可复制、

可推广的典型案例，及时进行宣传推介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节能

办成员单位）

四、其他方面

（一）“两高”暂按煤电、石化、化工、钢铁、有色金属

冶炼、建材等六个行业类别统计，后续对“两高”范围国家如

有明确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二）能耗强度降低目标的影响是以项目增加值能耗对所

在地能耗强度的影响比例（n）定性分析，当 0.3<n≤1 时，可

预测对完成能耗强度降低目标有较大影响。

（三）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

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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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5月8日印发


